
 

 

 

教财司函〔2016〕593 号 

 

关于开展 2015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实施情况总结工作的通知 

 

 有关中央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下简称

“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根据经费管理要求，现组织开展基本

科研业务费年度实施情况总结和数据填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1.请全面客观地对你校 2015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实施情

况进行认真总结，于 10 月 24 日前，以公文形式报送总结报告（参

考提纲见附件 1），word 版和加盖公章 PDF 扫描版发送至

zh@moe.edu.cn。 

2.请按照“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平台”填报要求（附件二），

准确、真实地填报 2015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预算安排及使

用情况和 2016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预算安排情况，平台开

放时间为 10 月 8 日~10 月 28 日。 

3.请各高校给予高度重视，按时报送。总结和数据填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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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为后续预算资金安排的重要管理参考因素。 

联系人：    财务司 杨珊        科技司 王骁         

联系电话：  010-66097692        010-66096298  

 

附件 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2015 年度实施情况总结

参考提纲 

2. 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平台”填报

工作的要求 

 

 

 

 

 

 

          教育部财务司      教育部科技司            

         

         2016 年 9 月 28 日 

 

 

 

 

 



附件 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2015 年度实施情况 

总结提纲 

一、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科研管理联系人：          联系电话： 

财务管理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组织管理模式和机制 

1.组织领导机制建设（包括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及职

务；工作领导小组组成部门；管理办公室挂靠部门等） 

2.组织实施和决策机制建设、现行组织管理模式 

3.项目组织、经费执行的具体措施和执行情况 

4.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管理办法（细则）情况 

5.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的措施和办法 

三、预期目标及完成情况（包括预期目标、支持重点、经费

使用、支持的项目类型、组织方式等） 

附表 1：2015 年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资助数量 资助人数 资金总量 资金占比 资助对象 

      

      

      



附表 2：2015 年主要产出 

出版科技著作 部 

发表学术论文 篇 

其中国外学术期刊 篇 

申请发明专利 个 授权发明专利 个 

其他知识产权（软件、集成电路设计、动植物新品种、国家新药登记等） 个 

科技成果获奖（省部级以上） 等级 数量 

   

   

四、科研业务费设立以来实施效果自评价 

1.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包括在创新团队、引进高水平人才，

提高师资队伍能力水平等方面的成效，以及新增院士、长江学者、

国家杰青等杰出创新人才方面的数量等） 

2.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效（包括在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培

养模式改革、学生创新方面的典型成效等） 

3.学科发展能力方面取得的成效（包括对培育形成重大创新

方向、强化学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作用等，以及新增省部级以上

学科基地、创新基地等方面的数量等） 

4.其他方面的成效和产出（包括培育重大科研项目、获奖等） 

五、组织管理经验 

六、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下一步方案、措施,对提高基本科

研业务费使用绩效的建议等 



附件 2 

 

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平台” 

填报工作的要求 

 

一、填报内容 

1.各高校 2015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立项信息、项目预

算安排及支出、结余等情况。 

2.各高校 2016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立项信息及项目预

算安排情况。 

3.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如有修改完善，请上

传最新版本。 

二、填报要求 

1.各高校要认真组织，加强审核，所报信息须经学校负责人

审定，并在项目信息首页（由系统导出）加盖学校公章和负责人

签章，采取电子签章（或扫描）上传至管理平台。上传电子版的

相关纸质文件请各高校妥善保存以备审查。 

2.各年项目预算安排、使用及结余情况应真实准确、逻辑关

系清楚。各校科研部门等项目执行部门应与财务部门密切合作，

确保年度项目预算总额收支余一致。 

三、其他事项 

1.系统使用方法详见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平台 V2.0 版使用



说明，可在系统“常用下载”页面下载。 

2.对于填报过程中遇到的具有共性的问题和工作安排调整，

将在平台“通知公告”中及时进行说明。 

3.业务咨询：教育部科技司 王 骁 010-66096298 66096685 

平台技术咨询：stmp@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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